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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詠江教育基金會 

       「詠愛純育十年種子計畫」資助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財團法人詠江教育基金會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依「詠愛純育十年種子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提供經費資助乙方，經雙

方同意，訂定本合約書以共同遵守： 

第一條 計畫名稱：『詠愛純育十年種子計畫』，甲方如變更內容需事前書面告知乙方後

生效。 

 

第二條 申請條件 

        乙方提出資助申請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設籍屏東地區之國中，成績優異或特殊才能之優秀學生者。（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二、家庭狀況符合下列之一者。  

(一) 屏東縣府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二) 雙親有一位以上為身心障礙者  

            (三) 弱勢家庭含單親家庭、隔代教養、高風險家庭  

            (四) 家庭遭逢巨變、頓失經濟收入或必須負擔龐大支出者  

            (五) 其他狀況導致家庭貧困，以致無法負擔就學所需費用者。 

第三條 補助項目 

        乙方得提出在學期間（國中、高中、大學）每學期就學相關之補助申請：包括

但不限於註冊費、書籍費、學雜費、補習費、材料費、租屋費、住宿費、交通

費、證照考試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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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補助金額 

        由甲方志工審查依乙方所提出實際單據核算金額及需求補助。 

 

第五條 執行方式 

一、針對屏東地區經濟弱勢家庭就讀國中在學學生，由甲方社工進行需求評

估、資源分配，提供註冊、交通、租屋、書籍等求學相關開支，以及證照

考試、參與專業比賽等自我累積之經濟支持。 

二、於本計畫訪視評估後，確認案件查核通過，經由甲方通知撥付補助金額款

項。 

 

第六條 憑證審核 

一、乙方應提供第三條所列項目之相關費用憑證或單據，以供甲方事前審核；

乙方並應取得及保存完整、合法之原始支出憑證，並裝訂成冊妥善保存，

以備甲方查核。 

二、乙方應擔保相關憑證或單據之完整性、正確性及合法性，如有涉及虛偽不

實或偽造變造者，經查證屬實甲方得取消其補助之資格，並追究相關法律

責任。 

三、本計畫補助款專款專用，依甲方核定之項目核實撥付，並以用於與本計畫   

內容直接有關者為限，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移作別用。  

四、除事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外，乙方應於甲方所訂之限期內將相關資料提送甲

方審查或查核，如逾期 20 天仍未提送者，視為喪失審查資格或不能履行

合約，甲方得取消其補助之資格。 

 

第七條 關懷互動與未來回饋 

一、為落實本計畫之執行與經驗分享，關懷受助學子從事良好教育學習與促進

健全人格發展，乙方同意每季至少與甲方指派之人生引導師面談一次。 

二、期待受助學子們可以體會幫助他人的美好經驗，在未來能夠成為他人人生

引導師，正面及關懷需要幫助的學子，在其有能力之時，關懷照顧更多弱

勢族群，形成一股善的永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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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保密條款 

        乙方應嚴守本合約應保密事項，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本計畫之補助執行

情形對第三者發表。 

 

第九條 終止補助 

一、乙方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甲方得逕行通知乙方終止補助：  

        (一) 已無學業補助需求者。  

        (二) 中途休、退學，或未能如期完成學業者。  

        (三) 在未來學業（國中、高中、大學）操行成績低於 80 分、成績甲級等（不

含）以下者。特殊情形可另與討論。  

        (四) 已有其他單位相關計畫補助者。 

二、如學校主動提出有以下事由之一者，甲方亦得通知乙方終止補助：  

        (一) 乙方家庭經濟狀況改善或已接受其他經濟補助足以支用者。  

        (二) 乙方自願放棄本會補助者。 

        (三) 乙方有其他事由經學校評估應停止補助者。 

 

第十條 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責任  

        如乙方未依本合約內容履行，甲方得視其情節隨時停止接受乙方補助計畫申請

或隨時解除或終止合約；如屬惡意且其情節嚴重者，甲方並得另向乙方請求損

害賠償。 

 

第十一條 其他 

甲、乙雙方均同意：  

一、本合約書內容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後以書面增補修訂之。  

二、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三、因本合約所生之糾紛，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 合約分執 

本合約自簽約日起生效，合約書一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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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詠江教育基金會  

代  表  人：郭純妏 

地      址：屏東縣屏東市民富街 86 巷 29 號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